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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乐昌市医疗保障局

单位负责人：廖桂英

填 报 人：卢玉华

联系电话：6926786

填报日期：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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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的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概况

1.部门主要职责

乐昌市医疗保障局主要是制定本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规划、各项医疗保障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建立

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负责医疗保障经办管理、

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完成市委、市政府和韶关市医

疗保障局交办的其他任务。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改革，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与市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加强

制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提高

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乐昌市医疗保障局内设 4 个股室：办公室、基金监管股、

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股、医药采购和价格管理股。

2.2023 年无纳入预算编制下属单位。

3.部门人员编制构成。2023 年末总人数 8 人。单位办公

地址：乐昌市人民中路 104 号社保局七楼。

（二）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1.部门整体收入。

2023 年财政预算收入 206165074.54 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6165074.54 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6165074.54 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收入 3272.00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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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87.36 元、卫生健康收入 205834889.18 元、住房保障收

入 115926 元。

2.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3 年财政预算支出 206165074.54 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6165074.54 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6165074.54 元，其中：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 3272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0987.36

元、卫生健康支出 205834889.18 元、住房保障支出 115926

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及任务

1.2024 年度城乡居民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中，采用“五个

强化”措施，加强部门联动，加大督办力度。完成参保缴费

342671 人，参保率为 98.02%。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稳定在 95%

以上。

2.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强化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全

市签定 144 家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同时签订医保信用承

诺书。通过日常监管、年度专项整治、省市交叉检查、智能

监管等方式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的管理，2023 年共收回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 1615.75 万元。其中立案查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案件 23 宗，行政罚款金额 576.02 万元、曝光案例 23 宗。

（在 2023 年中，在医保基金追回金额、处罚金额、行政立

案数和曝光案例数 23 宗均列韶关第一，基金监管工作被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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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市局评为优秀）

3.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我市 22 家公立定

点医疗机构 2023 年药品采购总金额 13259.60 万元，自主议

价采购金额 46.64 万元，线下采购比例为 0.35%；医用耗材

采购总金额 8106.65 万元，自主议价采购金额 126.32 万元，

线下采购比例为 1.56%。药品和医用耗材线下采购比例远低

于不超过采购总额 5%的规定。

4.电子医保凭证激活推广应用工作。我市医保电子凭证

激活 329659 人，激活率为 83.4%，定点医疗机构 7 月至 12

月的使用率为 6.62%。

5.落实医疗救助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保政策。一是

2023 年度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共 18448 人，

资助金额 645.68 万元，资助参保率为 100%；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累计报销 22191 人次，报销金额 5391.4 万元；办理异

地就医备案共 5150 人。二是 1—11 月完成新冠肺炎核酸检

测费用医保结算 22907 人次，医保基金拨付 12.19 万元，完

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保结算 161 人次，医保

基金拨付 91.35 万元。

6.推进“村医通”医保结算工作。2023 年，乐昌有 8 家

村卫生站在韶关地区率先使用“村医通”医保结算系统，乐

昌市坪石镇田头村卫生站受邀参加韶关市“村医通”医保结

算系统上线启用仪式会议并作经验介绍，医保服务能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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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升，打通了医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乐昌在韶关

地区率先使用村医通医保结算系统和结算数据的单位）。

7.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工作。乐昌有 6 家二级医疗机构已

完成医保移动支付改造工作，并有 3 家已正式上线使用，其

余 3 家正测试中。着力解决群众在看病就医中存在的缴费排

队时间长、多次跑等问题，大大提升群众就医便利度。

8.深入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

理工作。重点对医院单颗常规种植牙全流程价格调控、全流

程价格医疗服务总价降费等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全市共 7

家定点民营医疗机构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文件,并有序开展口

腔种植医疗服务工作。

9.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工作。举办以

“安全规范用基金，守好人民看病钱”为主题的医保基金监

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六进”宣传活动 4 场，创新开展

“千人承诺共筑力”医保信用承诺签名活动，呼吁广大参保

群众参与到医保基金安全监管行动中。

10.强化社会监督，拓展举报渠道。制定《乐昌市欺诈

骗保行为举报奖励程序规定》，营造全社会共同抵制欺诈骗

保行为的良好社会氛围。选聘五名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夯

实医保基金监管的社会力量。全市定点医药机构签定医保信

用承诺书，落实诚信监管。

11.完成定点医药机构年度考核工作。在 12 月完成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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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家定点医药机构 2023 年年度医保考核工作。

二、自评结论

自评优秀，自评得分 100 分。

三、绩效分析

（一）预算编制情况（28 分）

（1）预算编制合理性（5 分）。

2023 年预算编制符合医保局职责，符合市委市政府的方

针政策和工作要求，预算资金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预算编制规范性（5 分）。

2023 年医保局预算编制符合当年度预算编制的原则和

要求。

（3）预算编制规划性（4 分）。

2023 年医保局预算编制具有前瞻性和中期规划，组织和

汇总编制医保局管理领域的中期规划，研究提出涉及医保领

域财政资金收支的重大改革和政策事项，并测算分年度收支

数额。

（4）预算编制科学性（4 分）。

2023 年预算编制切实保障中央和省、市、县部署的重大

改革、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资金需求，不留“硬缺口”。

2.目标设置。

（1）绩效目标覆盖率（2 分）。

2023 年医保设置绩效目标的项目占实际全部项目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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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00%。

（2）绩效目标合理性（4 分）。

2023 年医保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

实际，具体绩效目标与医保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

（3）绩效指标明确性（4 分）。

2023 年医保局各项目支出绩效指标明确，并全部完成。

（二）预算执行情况（42 分）

1.资金管理。

（1）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3 分）。

2023 年医保局实际支出进度和既定支付进度相匹配，支

出率 100%。

（2）结转结余率（3 分）。

2023 年度财政拨款资金无结余。

（3）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3 分）

2023 年度无财政存量考核中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

量资金。

（4）政府采购执行率（2 分）。

2023 年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5）财务合规性（4 分）。

2023 年资金支出规范，会计核算规范。

（6）资金下达合法性（3 分）。

2023 年对上级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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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性 100%。

（7）预决算信息,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性（4 分）。

2023 年预算管理情况已进行公开。

2.项目管理。

（1）项目实施程序（2 分）。

2023 年医保局所有项目支出实施过程规范；申报、批复

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无招投标项目情况。

（2）项目监管（5 分）。

根据中央、省、韶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医保局职责，对

所实施项目进行检查、监控、督促等管理，项目实施合法合

规，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3.资产管理。

（1）资产配置合规性（2 分）。

根据办公用房面积规定，乐昌市医保局8人办公用房面

积标准为84平方米，实际使用62平方米，不存在超标准情况。

办公设备配置合理合规，无超过规定标准情况。

（2）资产盘点情况（2 分）。

2023 年 12 月 31 日进行了资产盘点，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帐面资产 140 项，金额 628182.33 元，盘点实物 140

项，金额 628182.33 元，帐帐相符，帐实相符。

（3）固定资产利用率（3 分）。

帐面资产共 140 项，暂无闲置资产，利用率 100%。

（三）资金使用效益（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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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性。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3 年“三公”经费 208425

元，其中：公务用车 79800 元，运行费 20625 元，车辆保有

量为 1 辆；因公出国（境）支出 0 元；公务接待 8000 元。

“三公”经费支出与去年 28000 元对比增加 180425 元，主

要原因是 2023 年购置公车 1 辆 179800 元。

（2）会议费支出情况：2023 年无开展相关会议，无会

议费支出。

（3）培训费支出情况：2023 年无开展相关培训，无培

训费支出。

（4）其他对单位影响较大的支出情况：2023 年中央、

省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财政补助资金 202610756

元，非我局部门支出，占决算支出的 98.27%。

2.效率性。

所有重点工作完成率为 100%。

（1）重点工作完成率（3 分）。

1.2024 年度城乡居民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完成参保缴费

342671 人，参保率为 98.02%。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稳定在 95%

以上。

2.医保基金监管工作。2023 年共收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1615.75 万元，其中立案查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件 23 宗，

行政罚款金额 576.02 万元、曝光案例 23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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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22 家公立定点医疗

机构 2023 年药品采购总金额 13259.60 万元，自主议价采购

金额 46.64 万元，线下采购比例为 0.35%；医用耗材采购总

金额 8106.65 万元，自主议价采购金额 126.32 万元，线下

采购比例为 1.56%。

4.电子医保凭证激活推广应用工作。我市医保电子凭证

激活 329659 人，激活率为 83.4%，定点医疗机构 7 月至 12

月的使用率为 6.62%。

5.落实医疗救助医保政策。2023 年度资助困难群众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共 18448 人，资助金额 645.68 万元，资

助参保率为 100%；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累计报销 22191 人次，

报销金额 5391.4 万元；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共 5150 人。

6.推进“村医通”医保结算工作。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8 家村卫生站在韶关地区率先使用“村医通”医保结算

系统。

7.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全市共

7 家定点民营医疗机构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文件,并有序开展

口腔种植医疗服务工作。

8.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工作。举办以

“安全规范用基金，守好人民看病钱”为主题的医保基金监

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六进”宣传活动 4 场。

9.完成定点医药机构年度考核工作。在 12 月完成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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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家定点医药机构 2023 年度医保考核工作。

（2）绩效目标完成率（3 分）。

全局各项重点项目工作按期按质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

（3）项目完成及时性（3 分）。

全局各项重点项目工作按期按质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

3.效果性。规范医保基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高效运

行。

4.公平性。2023 年办理群众来信来访 31 宗，及时回复

信访系统及信访人，及时率、完成率 100%。开展群众对医保

政策知晓率、满意度及参会（训）人员满意度 310 人次，满

意度 90%。

5.加减分项。2023 年度整体绩效自评无加减分项目。

四、主要绩效

1.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稳定在 95%以上。

2.2023 年共收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1615.75 万元，其中

立案查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件23宗，行政罚款金额576.02

万元、曝光案例 23 宗。

3.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22 家公立定点医疗

机构 2023 年药品采购线下采购比例为 0.35%；医用耗材采购

线下采购比例为 1.56%。

4.全市医保电子凭证激活 329659 人，激活率为 83.4%，

定点医疗机构 7 月至 12 月的使用率为 6.62%。

5.2023 年度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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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8 人，资助金额 645.68 万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累计报

销 22191 人次，报销金额 5391.4 万元；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共 5150 人。

6.推进“村医通”医保结算工作。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8 家村卫生站在韶关地区率先使用“村医通”医保结算

系统。

7.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全市共

7 家定点民营医疗机构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文件,并有序开展

口腔种植医疗服务工作。

8.举办以“安全规范用基金，守好人民看病钱”为主题

的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六进”宣传活动 4

场。

9.2023年 12月完成全市144家定点医药机构2023年度

医保考核工作。

五、存在问题

无

六、相关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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